
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工程师资格管理办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

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4_BF_A1_

E6_81_AF_E7_B3_BB_E7_c36_328136.htm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实施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工程师资格的管理，依据《信息

系统工程监理暂行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

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工程师（以下简称监理工程师）是指经信

息产业部批准、取得《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

并经登记备案、从事信息系统工程蓝理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

三条 监理工程师资格管理工作，由信息产业部计算机信息系

统集成资质认证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部资质管理办公室）

具体组织实施。 第二章 资格取得 第四条 申请监理工程师资

格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具有大学本科学历、二年

以上从事信息系统工程设计、实施、监理工作经历；或者具

有大专学历、四年以上从事信息系统工程设计、实施、监理

工作经历； （二）经过培训，取得培训结业证书； （三）经

过监理工程师资格考试合格。 第五条 培训。申请监理工程师

资格须经过信息产业部指定的培训机构培训，并取得培训结

业证书。参加培训时，需提供下列申请资料： （一）学历证

明； （二）工作经历和业绩证明。 第六条 考试。取得监理工

程师培训结业证书者可申请参加信息产业部统一组织的监理

工程师资格考试。 第七条 审批。考试合格后，填写《信息系

统工程监理工程师资格申请表》（表式附后），经部资质管

理办公室审核，由信息产业部批准，颁发《信息系统工程监

理工程师资格证书》。《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

》由信息产业部统一印制。 第三章 资格管理 第八条 监理工



程师资格实行登记制度。信息产业部负责登记管理，省市信

息产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登记。 第九条 取得《信息

系统工程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者，须在一年内向所在地方

登记机构登记。经登记后方可从事信息系统工程监理业务。

登记手续由聘用单位统一办理。 第十条 申请登记者，应当具

备下列条件： （一）取得《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工程师资格证

书》； （二）遵纪守法，遵守监理工程师职业道德； （三）

身体健康，能胜任监理工程师工作； （四）所在单位同意。 

第十一条 批准登记后，由登记机构在《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工

程师资格证书》中的登记栏内加盖登记专用印章，并报信息

产业部备案。 第十二条 监理工程师变更工作单位应及时办理

变更登记手续。 第十三条 监理工程师登记有效期为三年，有

效期届满，应当向原登记机构重新办理登记手续。超过有效

期60天不登记，原登记失效。重新登记时，除符合第十条规

定条件外，还须有参加继续教育的证明。 第十四条 监理工程

师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原聘用单位应当在60天内向登记机构

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一）死亡或被宣告失踪； （二）受刑

事处分； （三）受取消监理工程师资格处分； （四）被聘用

单位解聘； （五）因其他原因已不适合做监理工作。 注销登

记后，由登记机构向信息产业部备案。 第十五条 监理工程师

有下列行为，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通报批评、撤销登记、吊

销《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处分： （一）未

经登记，从事信息系统工程监理业务； （二）以不正当手段

取得资格证书； （三）以个人名义承揽监理业务； （四）因

个人过错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

由信息产业部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3年4月1日起



实施。 关于印发《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单位资质管理办法》和

《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工程师资格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信息产业主管部门： 为了确保《

信息系统工程监理暂行规定》的顺利实施，在征求各省、区

、市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意见的基础上，部制定了《信息系统

工程监理单位资质管理办法》和《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工程师

资格管理办法》两个配套办法，现予发布。自2003年4月1日

起实施。 实施中有何问题，请及时与部联系。 联系人： 徐耀

明 010-68208219 白利东 010-66068504 谢渡婴 010-68208248 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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